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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知识产权保护专项项目申报
诚信承诺书
本单位申报2026年度吉林省专利保护发展资金项目，现郑重承诺：
1.本单位信用状况良好，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，且无近三年承担知识产权专项资金补助项目验收未通过记录。
2.本单位规范管理，经营和财务状况良好，具有完成专利保护发展资金项目的工作基础和实施条件。
3.本单位向吉林省知识产权局提供的各类资料，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，真实、有效，无任何伪造修改和虚假成分。如有虚假和失信行为，我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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